
《招商基金网上直销快速提现用户服务协议》 

 

甲方：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基金”）  

乙方：投资者  

 

乙方自愿申请甲方网上直销快速提现业务，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经双方友好协商，签订本协议。  

 

第一条 定义  

1. 网上直销快速提现服务（以下简称快速提现服务）：是指乙方通过

甲方网上直销平台（含移动交易平台）向甲方申请货币基金快速赎回

服务。在申请快速提现时，乙方同意将快速提现对应的货币基金份额

过户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机构，甲方向乙方垫付与提现资金等

额的款项至乙方货币基金关联的银行账户中，实现提现资金的实时到

账。  

2. 快速提现业务中涉及到的其他内容的定义见相关货币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更新及甲方公告内容的规定。  

 

第二条 快速提现服务业务规则  

1. 乙方通过甲方网上直销平台（含移动交易平台）申购的货币基金，

可以享受甲方提供的快速提现服务-。快速提现服务提供时间为一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甲方有权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调整服务提供时间，



以网站最新公告信息为准。乙方须注意：该快速提现服务非法定义务，

提现有条件，依约可暂停。 

2. 乙方使用快速提现服务，需与甲方签订《招商基金网上直销快速

提现用户服务协议》。  

3. 甲方出于风险管理的需要并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对于乙方通过甲

方持有单只货币基金份额并快速提现的单笔金额、日累计金额及次数

设定上限：单笔上限金额为 1 万元，日累计限额为 1 万元，日提现次

数上限为 20 次，实际以交易时页面提示额度为准。甲方有权在满足

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调整该金额的上限，以网站最

新公告信息为准。  

4. 用户快速提现实际申请提现份额＝快速提现申请金额+手续费。  

5. 如乙方持有的货币基金为招商招钱宝货币 A、C 份额，快速提现最

低申请份额为 0.01 份。  

6. 乙方同意在申请快速提现时将快速提现对应的货币基金份额过户

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机构，快速提现份额的所有权益均相应转

让给受让方，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所在自然日与后续日期的收益，甲方

有权根据业务发展及实际情况的需要调整该收益收取的时间与方式，

以网站公告最新信息或实际的收取时间与方式为准。 

7. 本协议项下对于乙方申请快速提现的资金，可收取快速提现手续

费。目前暂不收取该项费用。甲方享有调整此收费标准的权利，以网

站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8. 快速提现申请失败后，快速提现申请金额、快速提现手续费、快



速提现申请份额申请日及后续自然日收益将按正常赎回的资金到账

时间划拨回到银行卡上。  

9. 甲方有权随时暂停快速提现服务，具体服务暂停开始时间与恢复

时间以网站最新公告为准。  

10.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通知乙方，暂停或终

止本基金的快速体现服务，并在后续视情况决定是否恢复该增值服务： 

（1）通讯故障、相关业务系统不能正常运转等导致无法提供系统或

技术支持； 

（2）可能超过垫支方提供的垫支总额度上限或其他垫支方无法继续

垫支的情形； 

（3）发生战争、自然灾害、罢工、地震、火灾、台风等不可抗力影

响该增值服务继续开展； 

（4）基金管理人与垫支方协商一致决定暂停或终止提供该增值服务； 

（5）其他可能导致无法开展该增值服务的情况。 

11.乙方应同时遵守甲方公布且适用的其他基金交易规则。 

 

 

第三条 法律适用条款  

1. 本协议的成立、生效、履行和解释，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可适用通行的行业惯例。  

2. 如果本协议的部分规定与有关的法律法规相抵触，双方应按有关

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协议的其他部分的效力不受



影响。 

3. 关于本协议的未尽事宜，双方同意按照甲方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条 争议的解决  

1. 凡因本合同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应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按照适用的

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2. 对于任何原因导致乙方银行账户到账资金多于其快速提现申请金

额或甲方垫资后无法将乙方申请金额对应的基金份额过户的情况，乙

方应承担甲方因此而导致的损失，甲方享有通过技术或司法手段向乙

方追偿的权利。  

 

第五条 免责条款  

1. 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事件，或其他不可预见的非常情况，或

网络、通讯故障发生，导致甲方无法履行协议的，甲方不承担任何责

任。  

2. 如因乙方绑定的银行账户已销户或账户状态不正常（挂失、冻结

等）或者由于司法或其他原因而进行了账户冻结、扣划或销户，导致

甲方无法履行协议的，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3. 因银行支付清算通道出现异常而非甲方自身系统问题导致快速提

现款无法按时到账的情况，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六条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从客户签署协议时生效,客户于网页上对

本协议的确认视同签署。 

 

第七条 其他 甲方对本协议拥有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